
证券代码：300334� � � �证券简称：津膜科技 公告编码：2014-073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4年 10月 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758� � �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8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 12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年 10月 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12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参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的议案》。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内容详见

2014年 10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上的公司 2014-059号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758� � �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9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年 9月 22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54 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股票等相关议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4,500� 万股（含 14,500� 万股），发

行价格不低于 12.31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85亿元；2013年 10 月 24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13年 12月 20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于

2013年 12月 26日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根据市场变化情况，经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并与保荐机构会商后，决定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2014�年 10月 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的议案》。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证券代码：601177� � �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2014-036

债券代码：122308� � � �证券简称：13杭齿债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齿前进 "� ）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杭齿前进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的公告》，杭齿前进收购浙江益南链

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益南链条 "）持有的杭州前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49%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公告临 2014-03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对股权收购协议中有关杭州前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前进重机 "）销售合同涉及诉讼事宜进行补充披露。

山东长星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长星 "� ）与前进重机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签订《工矿产品购

销合同》，合同标的为 FZ2100增速箱共 30台，总价为 3,990万元。 山东长星于 2012年 2月分期提走 8 台增速箱

并支付了相应货款， 另外预付了 853.599万元货款， 其后山东长星一直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其余货款并提走剩余

22台增速箱，目前该 22台增速箱尚存放于前进重机仓库。

目前山东长星处于司法重整期， 山东长星已明确要求前进重机返还 853.599万元预付款。 前进重机于近日

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山东长星继续履行合同。 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不支持前进重机的诉讼请求，山东长星要求前进重机返还预付款的主张将成立，根据杭齿前进与益南链条签订

的股权转让协议，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及 853.599 万元预付款由益南链条和杭齿前进按原所持前

进重机股权比例承担（即杭齿前进承担 51%，益南链条承担 49%），并同意杭齿前进在支付股权转让款中预扣相

应承担的金额，该事项处理完后再进行清算支付；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前进重机诉讼请求，山东长

星应继续履行合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杭齿前进应在 7个工作日内告知益南链条，并由益南链条和杭齿前进共

同确认销售价格等事宜， 该合同项下产品销售金额超过该产品资产评估价格部分扣除满足合同产品出厂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改装费、试验费等）、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后按股权比例返还给益南链条。

目前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未受理前进重机的诉讼请求，公司将根据法院的受理情况及时进行相关

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342� � � �证券简称：天银机电 公告编码：2014-043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14年 10月 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证券代码：300141� � � �证券简称：和顺电气 公告编号：2014-058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 2014年三季度报告已于 2014年 10月 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

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4 年 10 月 23 日，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三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4年三季度报告》于 2014年 10月 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3日

证券代码：300129� � � �证券简称：泰胜风能 公告编号：2014-056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4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4年 10月 23日，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4年 10月 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文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拥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太勇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455,421,236.43 5,530,299,921.08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37,111,030.95 780,020,249.67 7.3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81,100,405.67 26.61% 2,321,162,909.75 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253,890.11 24.39% 56,128,613.67 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177,765.68 21.56% 52,995,272.55 30.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32,474,644.81 -40.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35 24.34% 0.0650 9.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35 24.34% 0.0650 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0.39% 6.94% 0.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419,415.00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

司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

获得 2013-2014 年供暖期供暖

亏损补贴 583.84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79,769.1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13.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3,291.59

合计 3,133,341.1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0,62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能泰山电力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4% 160,087,812 0 0

山东鲁能物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9% 37,917,511 0 0

王顺静 境内自然人 1.13% 9,742,100 0 0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稳

健分层型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408F期

其他 0.88% 7,608,163 0 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宏赢二十八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9% 6,797,975 0 0

孙文婷 境内自然人 0.78% 6,737,687 0 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宏赢二十九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0% 5,167,704 0 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宏赢二十四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5% 3,884,858 0 0

施明家 境内自然人 0.40% 3,421,060 0 0

崔焕富 境内自然人 0.29% 2,500,000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 160,087,812 人民币普通股 160,087,812

山东鲁能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37,917,511 人民币普通股 37,917,511

王顺静 9,7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9,742,1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稳

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408F期

7,608,163 人民币普通股 7,608,163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二十八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797,975 人民币普通股 6,797,975

孙文婷 6,737,687 人民币普通股 6,737,687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二十九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167,704 人民币普通股 5,167,704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二十四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884,858 人民币普通股 3,884,858

施明家 3,421,060 人民币普通股 3,421,060

崔焕富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前两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报告期末，股东施明家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份 3,421,06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0%。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修订后的新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要求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及计量》进行处理。 截止 2014年 9月末，公司原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账面价值为 151,062,244.66 元

的投资转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合并报表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二）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2014年 1-9月，公司销售费用 25,522,210.5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6.88%，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煤炭及电缆

的销售力度所致。

2、2014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474,644.81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0.74%，主要是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3、2014 年 1-9 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634,167.57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9.50%，主要是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4、2014年 1-9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038,079.2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3.86%，主要是取

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及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的净收支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召开了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选举产生了：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王文宗先生、司增勤先生、胡成钢先生、郭启兴先生、孙金民先生、初军先生、任宝

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李玉明先生、刘庆林先生、王乐锦女士、王凤荣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选举李喜德先生、陈洪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禹方军先生

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二）公司于 2014年 5月 23日召开了七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选举王文宗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胡成钢先生、郭启兴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提案》。

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由十一名董事组成，王文宗先生为主任委员,� 司增勤先生为副主任委员，胡成钢先生、

郭启兴先生、孙金民先生、初军先生、任宝玺先生、李玉明先生、刘庆林先生、王乐锦女士、王凤荣女士为委员。

（2）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王乐锦女士为主任委员，司增勤先生、王凤荣女士为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刘庆林先生为主任委员,�胡成钢先生、王凤荣女士为委员。

（4）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李玉明先生为主任委员,�孙金民先生、王乐锦女士为委员。

3、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司增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4、经总经理司增勤先生提名，聘任初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宝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张荣

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5、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刘昭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梁万锦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

（三）公司于 2014年 5月 23日召开了七届一次监事会会议，选举李喜德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四）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 ）的要求，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2014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变更部分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根据莱芜发电公司百万机组项目的审批与建设进度，

华能山东公司变更承诺如下：

华能山东将来视百万机组项目的进展程度， 在 2017年 12月底前增加新能泰山公司对华能莱芜发电有限公

司的投资比例，避免与新能泰山产生实质性的业务竞争。

（五）2014年 8月 13日，任宝玺先生因工作变动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2014年 8月 20日，公司召开了七届三次董事会会议，聘任王拥军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六）2014年 8月 28日，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售零碎股 13,269股，出售所

得 37,618.32元计入资本公积。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莱

芜热电有限公司获得 2013-2014 年供暖

期供暖亏损补贴 583.84 万元。

2014年 08 月 22 日

公告编号：2014-034，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莱芜热电获得供暖补贴的公

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属发电企业上网电价调整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每千瓦时降低

0.0081 元（含税）。

2014年 09 月 02 日

公告编号：2014-035，公司《关于所属

发电企业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已履行完毕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华能山东发电

有限公司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新能泰山

"）从事发电业务主要在莱芜、

聊城地区，华能集团及华能山

东承诺未来对莱芜、聊城地区

发电业务将优先给予新能泰

山。 华能集团及华能山东应

采取一切合法措施避免与新

能泰山产生实质性的业务竞

争。

2008年 12 月 16

日

无 继续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无

四、对 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年 07 月 02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张先生 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2014年 07 月 07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王女士

华能莱芜百万机组项目

进展情况

2014年 07 月 18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魏先生 控股子公司业绩情况

2014年 08 月 01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梁先生 公司规模情况

2014年 08 月 12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乔先生 公司半年报披露时间

2014年 08 月 18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刘先生 公司半年报披露时间

2014年 08 月 21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张女士 公司规模情况

2014年 09 月 03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秦先生

电价调整对公司有何影

响影响

2014年 09 月 04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刘先生 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2014年 09 月 09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潘先生 公司近期经营状况

2014年 09 月 12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仲先生 公司股票情况

2014年 09 月 15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袁先生 公司股票情况

2014年 09 月 17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孙先生 公司股票停牌核查原因

2014年 09 月 18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李先生 公司股票何时复牌

2014年 09 月 19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赵先生

公司股票停牌核查造成

的影响

2014年 09 月 22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王先生

公司停牌核查原因以及

何时复牌

2014年 09 月 22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华先生

公司有无重大事项以及

何时复牌

2014年 09 月 23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张女士

公司停牌是否会对股价

造成影响

2014年 09 月 25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王先生 公司未来发展计划

2014年 09 月 28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胡先生 公司规模情况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4-039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七届

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10月 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人，实到 11 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文宗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委托替代发电的提案》。

详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聊城热电公司委托替代发电的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董事王文宗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4-041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

委托替代发电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释义

公司 /本公司：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热电公司：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华能聊城公司：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华能威海公司：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热电公司）将不超过 20,000 兆瓦时的上网

电量委托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聊城公司）替代发电，华能聊城公司向聊城热电公司支付替代

发电补偿费，替代发电补偿费数额为聊城热电公司发电边际贡献加上华能聊城公司机组替代上网电量净增边际

收益的 40%，总额不超过 400万元。 华能聊城公司应于 201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代发电量。

2、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将不超过 100,000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威海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威海公司）替代发电，华能威海公司向聊城热电公司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替代发电

补偿费数额为聊城热电公司发电边际贡献加上华能威海公司机组替代上网电量净增边际收益的 40%， 总额不超

过 2,000万元。 华能威海公司应于 201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代发电量。

经 2014 年 10 月 23 日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聊城热电公司与华能聊城公司、华能威海公司分

别签订了《替代发电协议》。

由于华能聊城公司、华能威海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因此华能聊城公司与华

能威海公司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4年 10月 23日召开了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上述事项。 关联董事王文宗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关联交易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61,067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文宗；

税务登记证号码：37250074338476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及热力工程安装检修、咨询服务；电力设备材料销售。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华能聊城公司现有 2台 33万千瓦燃煤机组，装机容量为 66万千瓦。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华能聊城公司

总资产 216,856.5 万元，净资产 7,200.11 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9,854.92 万元，净利润 6,045.92 万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华能聊城公司总资产 217,094.66 万元，净资产 18,260.84 万元，2014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14,298.55万元，净利润 11,060.72万元。

2、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由于华能聊城公司与本公司的控制人均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因此华能聊城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78,183.82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春光；

税务登记证号码：37100226420668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发电，管理电厂及电厂的配套服务业务（国家禁止项目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有效的许可证

经营）。

华能威海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华能威海公司现有 2台 32万和 2台 68万千瓦燃煤机组，装机容量为 200 万千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华能威海公司总资产 590,440.72 万元，净资产 288,663.83 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0,369.95 万元，净利润 83,

185.18 万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华能威海公司总资产 569,343.40 万元，净资产 298,146.75 万元，2014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33,873.09万元，净利润 80,315.75万元。

2、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由于华能威海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因此华能威海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1、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将不超过 20,000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聊城公司替代发电，华能聊城

公司向聊城热电公司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替代发电补偿费数额为聊城热电公司发电边际贡献加上华能聊城公

司机组替代上网电量净增边际收益的 40%，总额不超过 400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将不超过 100,000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威海公司替代发电，华能威海

公司向聊城热电公司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替代发电补偿费数额为聊城热电公司发电边际贡献加上华能威海公

司机组替代上网电量净增边际收益的 40%，总额不超过 2,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华能聊城公司替代聊城热电公司：替代发电补偿费数额为聊城热电公司发电边际贡献加上华能聊城公司

机组替代上网电量净增边际收益的 40%

2、华能威海公司替代聊城热电公司：替代发电补偿费数额为聊城热电公司发电边际贡献加上华能威海公司

机组替代上网电量净增边际收益的 40%。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聊城热电公司与华能聊城公司签署的《替代发电协议》

1、协议签署方

甲方（被替代方）：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乙方（替代方）：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2、替代电量

甲方因进行脱硫、脱硝、电除尘改造，将不超过 20000兆瓦时的电量委托乙方代发。

3、替代发电补偿费

经甲、乙双方协商，替代发电补偿费数额为甲方发电边际贡献加上乙方机组替代上网电量净增边际收益的

40%，总额不超过 400万元。

4、替代时间

乙方应于 201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代发电量。

5、如因电网安全约束、电力电量平衡或电力市场发生较大变化等特殊情况，乙方替代发电机组未完成当月替

代发电计划，甲、乙双方同意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优先结算替代发电量，剩余替代发电计划在本年度内的后续月

份优先结算。 若需转移至乙方其它机组替代发电，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6、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7、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二）聊城热电公司与华能威海公司签署的《替代发电协议》

1、协议签署方

甲方（被替代方）：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乙方（替代方）：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替代电量

甲方因进行脱硫、脱硝、电除尘改造，将不超过 100000兆瓦时的电量委托乙方代发。

3、替代发电补偿费

经甲、乙双方协商，替代发电补偿费数额为甲方发电边际贡献加上乙方机组替代上网电量净增边际收益的

40%，总额不超过 2000万元。

4、替代时间

乙方应于 201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代发电量。

5、如因电网安全约束、电力电量平衡或电力市场发生较大变化等特殊情况，乙方替代发电机组未完成当月替

代发电计划，甲、乙双方同意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优先结算替代发电量，剩余替代发电计划在本年度内的后续月

份优先结算。 若需转移至乙方其它机组替代发电，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6、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7、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聊城热电公司进行脱硫、脱硝、电除尘改造，将部分电量委托关联方大容量、高参数机组代发，有利于降低

发电机组煤耗水平和公司综合平均发电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该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况没有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华能聊城公司、华能威海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23,556 万元、0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因聊城热电公司进行脱硫、

脱硝、电除尘改造，将部分电量委托关联方大容量、高参数机组代发，有利于降低发电机组煤耗水平和公司综合平

均发电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提案时均回避表决，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替代发电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俞学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梅海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覃光新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6,131,275,355.21 6,338,873,886.01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04,159,563.34 2,735,902,607.17 2.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198,932.08 87,393,835.21 491.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659,911,302.92 2,142,694,033.36 2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496,089.80 132,803,748.88 -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98,260,027.90 117,570,916.88 -1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6 4.89 减少 0.4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5 0.403 -6.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75 0.403 -6.9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30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

司

0 129,761,668 39.37 0 质押 60,000,000 国有法人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0 34,646,577 10.51 9,748,677 质押 4,3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富裕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337 7,483,214 2.27 0 未知 --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4,651,971 6,981,675 2.12 0 未知 -- 未知

交通银行－富国天益价值

证券投资基金

537,537 4,038,359 1.23 0 未知 --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509,672 3,509,672 1.06 0 未知 -- 未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8C－CT001 沪

2,861,564 2,861,564 0.09 0 未知 -- 未知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 2,800,000 0.08 0 未知 -- 未知

熊晴川 2,065,600 2,065,600 0.06 0 未知 --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48,818 2,048,818 0.06 0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129,761,668 人民币普通股 129,761,668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24,89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97,900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483,214 人民币普通股 7,483,21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6,981,675 人民币普通股 6,981,675

交通银行－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4,038,359 人民币普通股 4,038,35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509,672 人民币普通股 3,509,67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8C－CT001 沪

2,861,564 人民币普通股 2,861,564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熊晴川 2,0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5,6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48,818 人民币普通股 2,048,8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均

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其之间的

关联关系。 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中，本公司未知其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部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年 9 月 30 日 2013年 12 月 31 日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

在建工程 115,772,728.83 78,886,698.85 36,886,029.98 46.76%

长期待摊费用 5,154,637.50 9,295,772.65 -4,141,135.15 -44.55%

应付票据 44,166,873.07 84,622,189.95 -40,455,316.88 -47.81%

应付利息 17,593,997.04 32,918,607.04 -15,324,610.00 -46.5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00,000,000.00 82,000,000.00 418,000,000.00 509.76%

应付债券 500,000,000.00 1,000,000,000.00 -500,000,000.00 -50.00%

变动原因：

1、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建项目投资增加，尚未完工转固所致；

2、长期待摊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费用按期摊销，余额减少所致；

3、应付票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减少了银行票据使用量所致；

4、应付利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偿付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2年发行的第一期中期票据将于一年内到期，报表项

目重分类所致；

6、应付债券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2年发行的第一期中期票据将于一年内到期，报表项目重分类所致。

（2）损益部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年 1-9 月 2013年 1-9 月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

管理费用 195,187,679.95 135,183,806.40 60,003,873.55 44.39%

财务费用 98,286,116.26 65,348,563.20 32,937,553.06 50.40%

资产减值损失 2,575,199.22 -1,181,661.02 3,756,860.24 -317.93%

投资收益 -6,044,691.23 -1,638,909.76 -4,405,781.47 268.82%

营业外收入 29,490,651.26 19,546,024.65 9,944,626.61 50.88%

营业外支出 819,520.71 486,831.52 332,689.19 68.34%

所得税费用 39,657,546.66 19,874,563.14 19,782,983.52 99.54%

少数股东损益 17,452,394.29 26,507,401.63 -9,055,007.34 -34.16%

其他综合收益 -5,794,277.08 -11,041,148.78 5,246,871.70 -47.5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7,452,394.29 26,507,401.63 -9,055,007.34 -34.16%

变动原因：

1、管理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人员增加导致管理及运营成本增长,以及加大新产品开发

投入导致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新生产线转固后资本化利息减少以及贷款规模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应收款项较年初大幅减少，按余额百分比法计提的坏账准备相

应减少，而本期应收款项变动幅度较小，且根据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4、投资收益（负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合营公司新疆伊力特糖业本期经营亏损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的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对非流动资产进行清理并处置所致；

7、所得税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预计母公司在未来期间无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于弥补本期亏损，根

据谨慎性原则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8、少数股东损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企业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和宜昌宏裕塑业有限公司利润

较同期下降所致；

9、其他综合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导致外币报表折算相应增加所致；

10、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减少的主要原因公司控股企业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和宜昌宏裕塑

业有限公司利润较同期下降所致。

（3）现金流量部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年 1-9 月 2013年 1-9 月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273,467.66 21,705,159.20 8,568,308.46 39.48%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198,932.08 87,393,835.21 429,805,096.87 491.8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197,436.00 925,823.04 -728,387.04 -78.6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

232,950,227.88 500,344,728.33 -267,394,500.45 -53.4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90,287,527.20 138,015,249.54 52,272,277.66 37.87%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15,975,000.00 7,365,000.00 8,610,000.00 116.9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044,656.67 -8,044,656.67 -10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74,950.51 -274,419,708.00 281,794,658.51 102.69%

变动原因：

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增加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规模大幅增长、 资金回笼及时，同时减少经营

性现金支出所致；

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收到的

现金减少所致；

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已于上

年末完成，本期工程付款减少所致；

5、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贷款规模增加，利息支出相应增加所致；

6、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企业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本期现金

分红较上年度增加所致；

7、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支付银行贷款管理费所致；

8、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减少资金占用， 资金余额大幅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有履行

期限

是否及时严

格履行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承诺

同业竞争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 1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 2 否 是

承诺 1：日升公司承诺：交易完成后，日升公司将成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日升公司及其

控股股东裕东公司对上市公司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1） 本公司将不会投资于任何与贵公司的产品

生产及 /或业务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2） 本公司保证将促使本公司和本公司控股企业不直接

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贵公司的产品生产及 / 或业务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3）本公司所参股的企业，如

从事与贵公司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及 /或业务经营， 本公司将避免成为该等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获得该等企业的

实际控制权；（4）如贵公司此后进一步拓展产品或业务范围，本公司及 /或控股企业将不与贵公司拓展后的产品

或业务相竞争，如本公司及 /或控股企业与贵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公司将亲自及

/或促成控股企业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贵公司利益的方式退出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①停止生产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②停止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③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

第三方；④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贵公司来经营。 ”

承诺履行情况：相关各方严格履行以上承诺事项内容，未发现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承诺 2：公司承诺：不再允许上市公司高管及中层以上干部参股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以及从事与上市公司

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再允许上市公司高管及中层以上干部参股

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以及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承诺函）。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履行以上承诺事项内容，未发现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

2014年 10月 24日 星期五

B3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20�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4-040

第三季度

报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298� � �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第三季度

报告


